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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第 94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99年 2月 6日（星期六）下午 3時 30分 

地點：本會會議室 

主持人：李召集人清輝        記錄：蔡慧俐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壹、主持人致詞：略。 

貳、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決定：同意備查 

參、重要來文報告： 

    決定：洽悉 

肆、工作報告： 

決定：洽悉 

伍、提案討論：（略） 

提案一 

案由：檢附第 7屆立法委員嘉義縣第 2選區缺額補選，本會監察小組

委員責任區分配表（草案）一份，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六條辦理。 

  二、本次選舉投票日期為 99年 2月 27日，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規定競選活動期間為 10天，應自 99年 2月 17日至 2月 26 

     日止，故投票日及競選活動期間宜由監察小組委員分區監察選 

      舉相關事項。 

  三、委員責任區分配除駐會機動委員外，擬援往例以鄉鎮市為單 

      位，選民數較多地區，增設委員負責查察，另在每一警察分 

      局設巡迴委員一人，負責聯繫協調工作。 

  四、至於投票日（2月 27日）當天，為期警、監聯繫方便，責任 

      區委員請進駐各警察分局或分駐所。  

辦法：請各委員認定責任區，俾利執行監察職務。 

決議：照案通過，請各委員依責任區執行監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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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請授權業務單位排定委員負責執行第 7屆立法委員嘉義縣第 2

選區缺額補選，選舉票印製監察，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2條第 3項暨公職人員選舉選舉 

     票印製分發保管作業要點辦理。 

  二、歷屆各種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印製監印，本會均採委員輪流 

      監印，本次選舉擬援例辦理，但原則上以二人為一組，俟印     

      製日期確定後排定輪班表，再函知委員依排定時間前往監印。 

辦法： 

      請援例授權業務單位排定輪班表後函知各委員依時間前往監 

      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請推派委員 1人及授權業務單位排定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到

場監察，請 決議。 

說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第 11條規定：辦理公辦政 

    見發表會，應指定監察人員到場執行監察職務。 

二、 本次選舉，採電視公辦政見發表會，預定 99年 2月 23日上午

10時至 11時於中埔鄉「世新有線電視台」舉行。 

辦法：請推派委員 1人到場執行監察職務。 

決議：第 7屆立委補選公辦政見發表會請黃委員坤味於 99年 2月 23

日到場執行監察職務，並提送本會第 237次委員會備查。 

 

 

提案四 

案由：檢提第 7屆立法委員嘉義縣第 2選區缺額補選候選人設立競選

辦事處，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4條規定辦理。 

本次選舉候選人設立之競選辦事處共 18處，經本組派員實地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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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皆符合規定。 

  二、檢附第 7屆立法委員嘉義縣第 2選區缺額補選候選人設立競選

辦事處登記一覽表 1份（如附）。 

辦法：提請審查小組審議後函文各候選人准予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98年縣長選舉候選人翁重鈞先生檢舉「三立電視台未經同意，

將其投票之過程予以披露」乙案，所指情節是否違反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 65條第 4款規定一案，擬 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翁重鈞先生 98年 12月 13日檢舉書暨本會函請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 99年 1月 8日通傳播字第 09800576720號函附三立電視台

98年 12月 5日上午之新聞報導側錄光碟 1片辦理。 

二、 依行政程序法第一○二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

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三十九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

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

見之機會…。」、第一○三條第五款規定，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

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得不予陳述意見之機會，查本案側錄光

碟片，經先行放映紀錄，畫面、影音清晰可判讀，故未函請三立

電視台說明，當否？併請討論。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所送側錄三立電視新聞台光碟，共有四個時段，

內容解譯如下： 

（一）98年 12月 5日 10時 8分左右播出： 

主播（王志郁）說：嘉義縣這一回也被藍綠視為一級戰區，國

民黨籍的候選人是翁重鈞，今天在家人陪同來投票，最新的狀

況，我們的記者是李佩蓮，佩蓮！ 

新聞畫面接著出現記者李佩蓮笑容滿面的說：好！各位觀眾，

12月 5日投票日，手上的這一票決定候選人的未來，目前我

們的位置就在嘉義縣義竹鄉，這裡正好是國民黨籍的嘉義縣長

候選人翁重鈞他的故鄉，那麼在早上 9點鐘的時候，翁重鈞在

他的夫人和大兒子陪同之下（畫面是翁重鈞身著紅藍相間夾克

低頭向發票員領票），已經投下手上神聖的這一票，究竟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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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他的心情如何呢？我們來聽聽稍早訪問翁重鈞的這一段內

容： 

記者李佩蓮問翁重鈞：今天你兒子特地請假回來是嗎？ 

翁重鈞說：嗯？他在部隊裡當兵，那麼他今天剛好有輪休的時

間，所以他特別趕回來支持爸爸，阿！在美國的孩子雖然沒辦

法回來投票，他也從美國傳回來簡訊幫我加油，非常的高興。 

記者李佩蓮說：家人陪同你，心情有沒有特別放鬆一點？翁重

鈞說：我們當然是審慎的來打這場選戰，但是基本上我們對於

長期以來的經營，基層的扎根，我們充滿的信心。 

記者李佩蓮接著報導：好！翁重鈞剛剛表示說，他的大兒子現

在在當兵，不過，今天投票日，為了投票，他的大兒子特定排

休假，來這邊給老爸精神支持，而有了兒子的力挺，翁重鈞心

情看起來輕鬆不少，目前翁重鈞與他太太、兒子也已順利完成

投票程序，投票過程很順利。 

節目接著播報翁重鈞與他太太、兒子於於投票所內穿梭領圈票

情形，並未有將票投入票匭之畫面』。主播（王）並接著連線

報導其他選情，故本新聞時段與本案翁重鈞檢舉三立電視台將

其投票過程予以披露無關，特予敘明。 

（二）98年 12月 5日 11時 8分左右播出： 

主播：呂惠敏  

報導內容與（一）同，謹請參閱。 

（三）98年 12月 5日 12時 0分播出： 

主播廖筱君記者 12時 0分從嘉義縣長候選人蕭登標到投票所

投票開始報導，廖記者首先以國語報導說「無黨籍候選人蕭登

標去選前，不談選情，卻大喊媒體不公」，蕭登標以台語說「我

們有新聞，結果我的新聞都沒有了，都是國民黨和民進黨候選

人的新聞而已，這個有點不公平，這是我的一點感覺」，接著

連續出現縣長候選人張花冠、翁重鈞分別投票的情形，畫面極

短，也無訪問或口白。至翁重鈞所指三立電視台未經同意，將

其投票之過程予以披露情形，在這個畫面只見翁重鈞將（白色）

縣長選票攤開投入票匭前稍微停頓一剎那，翁重鈞投票過程之

畫面雖未加上『馬賽克』，但那光景，實在也看不清楚圈選號

次內容，故是否構成選罷法第 65條第 4項規定所謂「於投票

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要件？謹請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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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98年 12月 5日 12時 50分 30秒至 12時 52分 0秒播出： 

三、 主播廖筱君以「來看看嘉義縣的選情，翁重鈞夫婦今天疑似觸犯

了選罷法了！」口語，配合「身穿號次背心比手勢翁重鈞夫婦恐

觸法」字幕為題，揭開嘉義縣長選情報導，間有放映嘉義縣長候

選人翁重鈞夫婦身穿號次背心比手勢行進畫面（稍後上衣即加『馬

賽克』），暨現場記者分訪嘉義縣長候選人張花冠、本會監察小組

林中和委員等二員，請其提出看法，由於與本案翁重鈞檢舉三立

電視台將其投票過程予以披露無關，故不予轉述。 

四、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5條第 4項規定：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

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本案三立電視台新聞台於

98年 12月 5日 10時 8分左右、11時 8分左右、12時 0分及 12

時 50分左右播出之翁重鈞與他太太、兒子於投票所投票情形，其

中僅 12時 0分播報翁重鈞投票過程，但圈選內容模糊不清，是否

違反該規定？建請詳研，俾勿枉勿縱。 

辦法： 

一、 先行放映光碟片，並檢閱內容後討論。 

二、 提請本會委員會討論。 

決議：經電話查證三立電視台記者表示，係應翁重鈞立委簡訊而採訪

其投票過程。檢閱側錄帶翁立委微笑面對鏡頭將已圈選之縣長

（白色）選票於投入票匭前，並未摺疊而以攤開之方式供記者

攝影，故應無刺探之情事。查全案係三立電視台播放全國縣市

長選舉之部分報導，況翁立委身為縣長候選人，圈投本人應為

理所當然，三立電視台應翁立委之邀採訪，應無刺探選舉票內

容之必要。案經全體委員討論免通知三立電視台陳述意見，並

決議三立電視台新聞台未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5條第 4

項「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

容」之規定，查無不法情事，依法不予裁罰，並提送本會第 237

次委員審議。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時間：同日下午 4時 30分 


